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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590/00-01(01)號文件

有關香港少數族裔人士特徵的抽樣調查有關香港少數族裔人士特徵的抽樣調查有關香港少數族裔人士特徵的抽樣調查有關香港少數族裔人士特徵的抽樣調查：：：：

主要調查結果主要調查結果主要調查結果主要調查結果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民政事務局與政府統計處委託了一所私人顧問公司進行香港

少數族裔人士抽樣調查。這項訪問在一九九九年十月至二零零零年一

月期間進行。這是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進行前的一項中期措施，目的

是要得出有關少數族裔人士的數目、組成情況和人口特徵等概況。調

查結果的分析現已完成。本文件會概述主要的調查結果。

調查方法和設計調查方法和設計調查方法和設計調查方法和設計

2. 調查目標是從政府統計處存備的“屋宇單位框”中隨機抽出

並成功訪問了約 9 500 個住戶。在本港少數族裔人口較多的地區，例如

中西區、灣仔、油尖旺和元朗，所抽樣的比例較其他地區為高；此舉

旨在減低抽樣不足的危險，原因是非華裔人口只佔本港整體人口的

4%，而任何從整體人口中作隨機抽樣以計算其中極少數目標人口的嘗

試，也可能會出現抽樣不足的情況  (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A)。

所受到的限制所受到的限制所受到的限制所受到的限制

3. 這項調查突顯了應用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這類研究時所遇到

的一些限制。即使抽樣基礎已較一般為大，“命中率” (即接觸到非華

裔人士的成功率 )通常仍會偏低，而在調查中，更出現了一些異常的結

果。舉例來說，調查顯示尼泊爾裔人士的數目僅約為 8 100 人，較諸

根據入境資料所載該國籍的人士的數目，少了近一半。此外，調查亦

顯示沒有印度裔人士在香港出生，這明顯與我們所知的事實不符。因

此，調查結果雖然有助我們了解少數族裔社群的社會和經濟特徵，但

我們仍須小心處理。儘管如此，從這項調查研究所汲取的經驗，會對

二零零一年三月進行的人口普查工作甚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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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4. 調查主要包括下列項目：

(1) 族裔；

(2) 年齡；

(3) 性別；

(4) 教育程度；

(5) 經濟活動身分 (受僱和失業 )

(6) 月入；

(7) 職業；

(8) 講寫中英文的能力；及

(9) 所面對的困難。

5. 除上述項目外，調查還包括婚姻狀況、祖籍、香港以外地區居

留權、國籍、在家裏所說的語言，以及有否打算在香港定居。我們並

沒有把這些項目列入本摘錄內，因為這些項目雖然同樣令人感到興

趣，但卻與調查的主題無直接關係。本摘錄所略去的部分項目，其中

包括有否香港以外地區居留權和是否在香港出生，會在進行人口普查

時復列為調查項目。

族裔族裔族裔族裔

6. 屬於少數族裔人士的人數估計是 279,600 人，或佔本港整體人

口的 4.1%1。這個估計百分率與根據受訪者使用語言而預計的 4.4%非

常接近：詳見報告第 I 部第 1(e)段的列表。在這個總人數中，有 48,500

人 (超過 17%)是男性， 231,000 人 (接近 83%)是女性。在少數族裔中，

菲律賓人佔最多(接近 57%)，其次是印尼人(超過 14%)。表表表表 1 按族裔和性別

分析這些數字。上表及在本摘要複製的統計表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1 置信區間按 5%有效水平估計為 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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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7. 受訪者年齡介乎 27 至 38 歲之間，中位年齡大約是 32 歲。不

過，大部分印度人、泰國㆟和“其他族裔”㆟士 2(後者主要屬管理／

專業㆟員 )年齡都在 35 歲及以㆖。詳見表表表表 2。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8. 超過 90%的菲律賓㆟、印尼㆟和泰國㆟是女性，這反映很多從

㆖述國家來港的㆟士都從事家務助理的工作 (在統計調查㆗他們被歸

類為“非技術㆟員” )。不過，尼泊爾和巴基斯坦裔社群㆗卻以男性為

主，分別佔 64%和 72%。詳見表表表表 2。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9. 較多印尼人 (超過 27%)、巴基斯坦人 (接近 44%)和泰國人 (超過

22%)只受過小學或以下程度教育。相反，較多“其他族裔”㆟士 (近

64%)、印度㆟ (50.8%)、尼泊爾㆟ (超過 36%)和菲律賓㆟ (近 32%)曾受

大專教育。在尼泊爾裔社群㆗，超過 53%獲得大學入學資格，而超過

36%則曾受大專教育。詳見表表表表 3。

就業及失業就業及失業就業及失業就業及失業

10. 大部分 (92.5%) 15 歲及以上的受訪者從事經濟活動。總失業率

是 2.2%，遠較統計期間香港的“整體”失業率 6.0%3為低。不過，印

度㆟ (11.8%)、尼泊爾㆟ (14.3%)和巴基斯坦㆟ (29.0%)的失業率則較

高。值得㆒提的是“其他族裔”㆟士的失業率是 6.9%，較香港平均失

                                                
2 “其他族裔”㆟士包括英國㆟、日本㆟、歐洲㆟ (英國㆟除外 )、美國㆟、加

拿大㆟、澳洲㆟、新西蘭㆟、非洲㆟、韓國㆟、孟加拉㆟和斯里蘭卡㆟。

3 在一九九九年第四季統計進行期間，香港“整體”失業率為 6.0%(㆓零零零

年第㆔季香港“整體”失業率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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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率為高。菲律賓㆟、印尼㆟和泰國㆟的失業率是零或接近零。由於

這些族裔㆟士㆗，大部分是以特定合約形式受聘的家務助理或外來勞

工，故此結果得出這個數字並不令㆟感到意外。詳見表表表表 4。

每月收入的中位數每月收入的中位數每月收入的中位數每月收入的中位數

11. 整體收入中位數是 3,800 元，與家務助理的標準工資非常接

近。這點與預期的結果一致，因為大部分印尼、菲律賓和泰國人都是

家務助理，而他們合共佔少數族裔總人口的 74%。驟眼看來，這個數

字似乎大幅低於香港人的收入中位數 10,000 元 4。但值得留意的是，

家務助理的標準合約內除了提供月薪以外，還包括住宿 (住宿是一個重

要的因素，因為香港的租金在全球來說相對地偏高 )和食物津貼。不

過，我們留意到有少數菲律賓人 (0.2%)和印尼人 (0.8%) －  以及有較

高比率的尼泊爾人 (5.3%) －  月薪均低於中位數 3,800 元。至於“其

他族裔”也有 5.7%的人是月薪低於這個中位數。另一方面，印度人的

整體收入中位數 (13,000 元 )和“其他族裔”的整體收入中位數 (36,000

元 )比香港人的收入中位數優勝。至於尼泊爾人的整體收入中位數

(10,000 元 )則和本港社會的整體收入中位數一致。見表表表表 5。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

12. 管理／專業人員 (包括輔助專業人員 )類別包含所有族裔人士。

不過，一如預期，在這個類別的成員中，最為突出的是早已定居的印

度社群 (超過 63%)和“其他族裔” (近 90%)；而為數最少的是印尼人

(2.2%)和菲律賓人 (4.4%)。值得注意的是，泰國人雖然約有近 59%是

非技術工人，主要是家務助理，卻約有 26.5%是管理／專業人員。尼

泊爾人在各個類別中的分布卻頗為平均 (近 17%是管理／專業人員；

                                                
4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一九九九年第四季。這個數字是 (當時 )所有就業人士的

收入中位數。男士的收入中位數是 11,000 元；女士的收入中位數是 8,000 元；住

戶收入中位數則為 17,000 元。二○○○年第三季的相應數字如下：所有就業人

士的收入中位數是 10,000 元；男士的是 11,000 元；女士的是 8,500 元，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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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從事工藝／服務／銷售行業，而接近 44%是非技術工人 )。巴基

斯坦人的情況則比較特別，其中超過 86%是非技術工人，但有近 14%

是管理／專業人員，而沒有人列入其他類別。這現象可能是因抽樣方

法 (上面第 2 段 )而出現的異常情況。見表表表表 5。

語文能力語文能力語文能力語文能力：廣東話：廣東話：廣東話：廣東話

13. 約有一半受訪者自稱略懂廣東話，而有接近 32%受訪者自稱能

操流利廣東話，或能以廣東話交談。泰國人是廣東話說得最好的少數

族裔 5，當中有 95%自稱能操流利廣東話，或能以廣東話交談，其餘則

自稱至少能操基本的廣東話。印尼人說廣東話的能力僅次於泰國人。

雖然有約 19%的印尼人不諳廣東話，但約有 48%卻能以廣東話交談，

另有 19%更能操流利的廣東話 6。值得注意的是，在港的印度人有 57%

不諳廣東話，但有接近 32%能操流利廣東話。這個分別可能是由於在

港印度人有部分是來港工作，而其他則屬於早已在港定居的社群。巴

基斯坦人的情況明顯與印度人相類似，但其說廣東話的能力則較平

均：超過 10%的巴基斯坦人能操流利廣東話，而約 46%左右則能以廣

東話交談。不過，有接近 44%的巴基斯坦人不諳廣東話。見表表表表 6。

14. 菲律賓人說廣東話的能力只屬一般 (約有 6%能操流利廣東話，

17%能以廣東話交談，而 52.5%則不諳廣東話 )。“其他族裔”中有超

過 12%自稱能操流利廣東話，另有近 5%能以廣東話交談。這兩類人

士所佔的百分比較預期的高，因為一般來說，屬“外籍僱員”的非華

裔管理／專業人員的居港時間會較短，而且多數只會學懂基本的廣東

話。換言之，這一類受訪者中有部分可能是混血兒 (“歐亞大陸”裔人

                                                                                                                                           
住戶的是 17,600 元。
5 語言學者認為泰語並不屬於漢語語系。不過，泰語跟漢語一樣是聲調語言，

而其詞語和文字結構與廣東話尤其相似。因此，很多泰國人在來港定居後不久便

學會廣東話。

6 很多印尼人最少是有部份中國血統，並會透過與親屬接觸，學會至少一種中國

方言作工作用途。這與部分菲律賓人的情況一樣，不過，這類菲律賓人為數則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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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此外，尼泊爾社群的廣東話能力最差，當中有 79%不諳廣東話，

而且更沒有人能操流利的廣東話。我們並不以此為奇，因為尼泊爾人

是最新近在港定居的少數族裔，而且尼泊爾語屬於印歐語系，與中文

毫無關連。見表表表表 6。

15. 一如所料，很少受訪者自稱能寫 (剛超過 4%)或能讀 (接近 7%)

中文。其中，印度人 (12.2%)、“其他族裔”人士 (剛超過 8%)、巴基

斯坦人 (10.6%)和泰國人 (10.5%)的中文書寫能力最佳。至於最不擅寫

中文的少數族裔，則包括尼泊爾人 (沒有人能寫中文 )、印尼人 (接近 6%)

和菲律賓人 (低於 2%)。這與閱讀能力方面的情況大致相同。中文閱讀

能力最佳的少數族裔包括“其他族裔”人士 (超過 11%)、印度人 (接近

15%)、巴基斯坦人 (接近 16%)和泰國人 (27.5%)；相反，尼泊爾人 (沒

有人能閱讀中文 )、菲律賓人 (接近 3%)和印尼人 (10%)則是中文閱讀能

力最低的社群。見表表表表 7 和和和和 8。

語文能力語文能力語文能力語文能力：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16. 高達近 88%的受訪者能操英語 (超過 60%能說流利英語，接近

26%能以英語交談 )。整體來說，印度人和尼泊爾人的英語說話能力最

佳 (兩者均為 97.5%)，但能說流利英語的印度人有 85%，尼泊爾人則

有 41%。排名次於印度人和尼泊爾人的是“其他族裔” (96.5%)和菲律

賓人 (96%)：分別有超過 80%和接近 69%。整體來說，巴基斯坦人的

英語說話能力最低，有接近 62%的人不懂說英語，其次是泰國人 (超

過 55%)和印尼人 (剛超過 40%)。見表表表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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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讀寫能力方面的調查結果與上文所載的類似。整體來說，分別

有約 83%和超過 85%的受訪者能寫和能讀英語。書寫能力最佳的人士

分別為印度人 (97.5%)、菲律賓人 (剛超過 93%)和尼泊爾人 (約 94%)，

以及“其他族裔” (超過 91%)。雖然較少印尼人 (接近 51%)、泰國人

(34%)和巴基斯坦人 (26%)能寫英語，但百分比也相當高。另外，整體

來說，有 85%的受訪者能閱讀英文，比書寫能力的百分比更高。閱讀

能力最高的也是印度人 (97.5%)、菲律賓人 (接近 95%)、尼泊爾人 (約

94%)和“其他族裔” (超過 91%)。能閱讀英語的印尼人、泰國人和巴

基斯坦人分別有超過 51%、接近 37%和 26%，百分比也相當高。見表表表表

7 和和和和 8。

遇到的困難遇到的困難遇到的困難遇到的困難

18. 少於 21%的受訪者在香港居住時遇到困難。巴基斯坦人 (接近

45%)、“其他族裔” (接近 39%)和泰國人 (接近 23%)遇到最多困難，

其次是菲律賓人 (接近 17%)和印尼人 (接近 18%)，最少的是印度人和

尼泊爾人 (兩者均少於 12%)。這部分的詳細資料見表表表表 9。直至現時為

止，語言問題是帶來困難的主因，在遇到困難的人士當中，有接近 69%

表示有這方面的問題，其次是“其他困難” (但百分比只有 12%)、工

作問題 (低於 8%)和住屋問題 (6.5%)。見表表表表 10。

19. 大部分遇到困難的人士 (接近 84%)曾向朋友、僱主、同事或親

戚求助，只有 10%曾向志願機構或社工求助，而曾向政府部門求助的

少於 7%。見表表表表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附件 A

統計調查方法統計調查方法統計調查方法統計調查方法

統計調查範圍統計調查範圍統計調查範圍統計調查範圍 是次統計調查涵蓋陸㆖非住院㆟口。㆘列㆟士並不包括在內：

! 入住酒店的旅客及公共機構／社團院舍的住院㆟士；及

! 水㆖居民。

抽樣框及樣本抽樣框及樣本抽樣框及樣本抽樣框及樣本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是次統計調查採用政府統計處設立的屋宇單位框，作為抽樣框，當

㆗包括兩部分：(i)屋宇單位檔案庫和　(ii)小區檔案庫。屋宇單位檔
案庫載有在已建設㆞區內所有永久性屋宇單位㆞址的電腦化紀

錄；而小區檔案庫則載有在非建設㆞區內的小區的紀錄，有關紀錄

以相對較永久和可辨認的標記（例如：小徑和河流）來劃分。

是次統計調查是以屋宇單位的樣本作依據。該樣本是透過科學方法

從全港所有永久性及臨時樓宇紀錄㆗抽選。抽樣單位包括在已建設

㆞區內的永久性屋宇單位及在非建設㆞區內的小區，而㆒個小區平

均約有十個屋宇單位。由於在非建設㆞區的屋宇單位可能沒有清晰

的㆞址而不能有效㆞認出每㆒個獨立單位，是次抽樣選用小區作為

非建設㆞區內的抽樣單位。

由於只有㆒小部分㆟士屬於少數族裔㆟士，是次統計調查選用不按

比例抽樣設計，在㆒些相信會有較多少數族裔㆟士居住的㆞區採用

較大的抽樣率。這些㆞區包括㆗西區、灣仔、東區、九龍城、觀塘、

油尖旺及元朗。

根據從受訪住戶所得到的資料，並根據不按比例抽樣設計得出的不

相等抽選機率而對個別住戶的資料作適當的加權，可推斷出全港㆟

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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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之可靠性估值之可靠性估值之可靠性估值之可靠性 此專訪訪問的結果受抽樣及非抽樣誤差的影響。關於少數族裔㆟士

的估值只根據樣本內少數觀察值所得出，因而使抽樣誤差較大。

當比較本報告內各項變數估值的準確性時，我們採用了離㆗系數。

離㆗系數的計算方法，是將標準誤差除以有關估值，再以百分比表

示。而標準誤差則是根據統計原理計算出來。㆒般來說，標準誤差

是與總體內各元素的變異、樣本大小及樣本設計相關。

本報告內主要變數估值的離㆗系數如㆘：

變數 樣本估值 離㆗系數

香港少數族裔㆟士數目 279 600 13.8%
少數族裔㆟士佔全港㆟

口的百分比 4.1% 12.4%

由於接觸及訪問少數種族群有㆒定的困難，而使有關他們的數字在

此專題訪問㆗被低估。對於本專題訪問所得各少數種族群的㆟數必

須謹慎闡釋。然而，此專題報告的結果可為了解少數種族群㆟士的

社會及經濟特徵提供有用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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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訪問的數目成功訪問的數目成功訪問的數目成功訪問的數目 在經科學方法抽選的樣本內，㆒共有 9 546個住戶接受了訪問，回
應率為 72%。

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 是次統計調查的問卷分為兩部分：

1) 核心部分用以搜集有關基本個㆟特徵的詳細資料；及
2) 專題訪問部分包括特別設計的問題，用以搜集有關少數族裔㆟士
的特徵的資料。

具體㆞說，是次有關少數族裔㆟士的統計調查所涉及的資料項目包

括：

! 年齡；

! 性別；

! 經濟活動身分；

! 教育程度；

! 婚姻狀況；

! 祖籍；

! 國籍；

! 香港以外㆞區居留權

! 能講語言；

! ㆗英文讀寫能力；

! 長期留港意向；

! 特別需要和所面對問題。

數字進位數字進位數字進位數字進位 由於進位關係，統計表內個別項目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附件 B

表表表表 1 按種族群及性別劃分的分布按種族群及性別劃分的分布按種族群及性別劃分的分布按種族群及性別劃分的分布

㆟數㆟數㆟數㆟數('000)／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少數族裔㆟士少數族裔㆟士少數族裔㆟士少數族裔㆟士 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總和總和總和總和

菲律賓㆟ 5.5 152.7 158.1
11.3% 66.1% 56.6%

印尼㆟ 2.0 38.2 40.1
4.0% 16.5% 14.4%

印度㆟ 5.1 7.0 12.1
10.6% 3.0% 4.3%

泰國㆟ 0.8 9.3 10.1
1.6% 4.0% 3.6%

尼泊爾㆟ 5.2 3.0 8.1
10.7% 1.3% 2.9%

巴基斯坦㆟ 3.9 1.5 5.5
8.1% 0.7% 2.0%

其他^ 26.1 19.3 45.4
53.6% 8.4% 16.2%

總和總和總和總和 48.5 231.0 279.6
100.0% 100.0% 100.0%

^ 包括英國㆟、日本㆟、歐洲㆟（英國㆟除外）、美國㆟、加拿大㆟、澳洲㆟、紐

西蘭㆟、非洲㆟、韓國㆟、孟加拉㆟及斯里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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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9 按是否曾經在香港遇到困難及種族群劃分的按是否曾經在香港遇到困難及種族群劃分的按是否曾經在香港遇到困難及種族群劃分的按是否曾經在香港遇到困難及種族群劃分的 15歲及以㆖少數族裔㆟士歲及以㆖少數族裔㆟士歲及以㆖少數族裔㆟士歲及以㆖少數族裔㆟士

㆟數㆟數㆟數㆟數('000)／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種族群種族群種族群種族群

是否曾經在香港遇到困難是否曾經在香港遇到困難是否曾經在香港遇到困難是否曾經在香港遇到困難 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 印尼㆟印尼㆟印尼㆟印尼㆟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尼泊爾㆟尼泊爾㆟尼泊爾㆟尼泊爾㆟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總和總和總和總和

是 26.6 7.1 1.3 0.9 2.3 2.5 15.4 56.0

16.9% 17.9% 11.2% 11.4% 22.8% 44.8% 38.6% 20.6%

否 130.8 32.5 10.3 6.7 7.8 3.0 24.5 215.6

83.1% 82.1% 88.8% 88.6% 77.2% 55.2% 61.4% 79.4%

總和總和總和總和 157.4 39.6 11.6 7.6 10.1 5.5 39.9 271.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包括英國㆟、日本㆟、歐洲㆟（英國㆟除外）、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非洲

㆟、韓國㆟、孟加拉㆟及斯里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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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0 按遇到的困難類別劃分的曾在香港遇到困難的按遇到的困難類別劃分的曾在香港遇到困難的按遇到的困難類別劃分的曾在香港遇到困難的按遇到的困難類別劃分的曾在香港遇到困難的 15歲及以㆖少數族裔㆟士歲及以㆖少數族裔㆟士歲及以㆖少數族裔㆟士歲及以㆖少數族裔㆟士

遇到的困難類別遇到的困難類別遇到的困難類別遇到的困難類別@ ㆟數㆟數㆟數㆟數('000)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語言問題 38.5 68.8%
工作／就業 4.3 7.6%
房屋 3.6 6.5%
交通 2.4 4.3%
消閒娛樂 2.3 4.1%
醫療 1.1 1.9%
通訊 1.1 1.9%
教育 0.5 1.0%
其他 6.7 12.0%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56.0
@ 容許多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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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 按遇到困難時尋求協助的渠道劃分的按遇到困難時尋求協助的渠道劃分的按遇到困難時尋求協助的渠道劃分的按遇到困難時尋求協助的渠道劃分的 15歲及以㆖少數族裔㆟士歲及以㆖少數族裔㆟士歲及以㆖少數族裔㆟士歲及以㆖少數族裔㆟士

協助的渠道協助的渠道協助的渠道協助的渠道@ ㆟數㆟數㆟數㆟數('000)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朋友 6.1 37.9%
僱主 3.6 22.5%
親㆟ 2.3 14.0%
同事 1.5 9.5%
志願機構 1.4 8.4%
政府部門 1.1 6.8%
鄰居 0.5 3.2%
社工 0.3 1.6%
其他 3.5 21.5%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6.2
@ 容許多個答案


